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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行動電話被竊損失保險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行動電話被竊損失保險金) 

106.08.30 (106)華產企字第 253 號函備查 

108.12.27 (108)華產企字第 334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以下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行動電話被竊損失保險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強盜、搶奪及

竊盜事故致保險標的物滅失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保險金額範圍內負

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保險標的物，係指為被保險人所有之行動電話。 
 
第二條  保險金給付及限制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內，因遭受強盜、搶奪及竊盜事故致保險標的物

滅失時，本公司依保險單所載之行動電話被竊損失保險金額給付行動電話被竊損

失保險金。但保險標的物滅失時之實際價值低於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時，

本公司以該保險標的物遭受強盜、搶奪及竊盜事故發生滅失時之實際價值賠付

之。 

本公司按前項約定對每一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保險金之給付以一次為限。 

 
第三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滅失時，對於每一次事故，

須先負擔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自負額。 

前項所稱自負額，係依損失金額乘上本附加條款約定比例計算之。 

 
第四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直接或間接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滅失時，不負賠償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

霸佔或被徵用所致者。 

四、地震、火山爆發及海嘯、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因保險標的物之滅失所致之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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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險標的物之背蓋、電池等配件之滅失。但與保險標的物本體同時滅失者，

不在此限。 

七、保險標的物之遺失（被保險人無法證明保險標的物確係由於強盜、搶奪及竊

盜所致者視為遺失）。 

八、被保險人將保險標的物租賃予他人。 

 
第五條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警察機關刑事報案證明。如有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保險標的

物相關購買證明文件或證據。 

 
第六條  保險標的物尋回之處理 

保險標的物因本附加條款承保之危險事故滅失時，經本公司理賠後尋獲者，被保

險人得於知悉後七日內選擇領回保險標的物並退還已受領之保險金。 

逾期時，本公司得逕行辦理標售尋回之保險標的物，其所得之價款，就超過被保

險人已受領保險金之部分，歸於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倘於接獲保險標的物尋回之通知，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有協助
領回義務。 
 
第七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

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